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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席、各位委員先進，大家好！ 

今天承蒙貴委員會邀請本會列席，就「如何促

進台灣金融市場規模發展之執行策略」進行報告，

敬請各位委員不吝指教。 

為使國內資金留在臺灣，引導海外資金投資臺

灣，壯大臺灣金融市場，本會會同財政部、金管會

共同研提「兆元投資國家發展方案」，擴大引導資金

投入國家建設及產業發展，蓄積經濟成長動能，並

吸引壽險業者海外資金回流，降低避險成本，創造

雙贏局面。本方案重點如下： 

一、 創新促參推動機制 

為擴增公共建設案源，將於部會計畫研擬新

興計畫階段優先審理促參可行性，以及廣泛蒐集

民間促參提案建議，媒合政府參採。同時，設置院

層級促參推進專案會議，下設促參工作小組與法

規調適小組，藉由跨部會協調、政府民間雙向溝

通、院層級決議，解決促參執行與法規遭遇問題。

未來並將新設促參專案辦公室，設置單一諮詢窗

口提供諮詢服務。 

二、 優化投入公共建設投融資條件 

調降保險業透過國內私募股權基金 (PE)及

創業投資事業(VC) 100%投資公共建設的風險係

數，由 10.18％調降為 1.28％；並盤點具公共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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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性質之策略性產業案件，以利保險業適用較高

投資限額。同時，提高國家融資保證成數，由最

高 6 成提高至 8 成，協助降低民間投資管理成

本，增進資金運用效率。 

三、 增加公共建設相關金融商品  

(一)修法放寬 REIT 採基金架構發行 

修法放寬不動產投資信託 (Real Estate 

Investment Trust；REIT)採基金架構發行，再

透過鼓勵措施引導 REIT 資金投資公共建設，

以利保險業者透過投資 REIT 間接投資及參

與公共建設。 

(二)擴大發行政府永續發展債券 

政府永續發展債券報酬穩定、風險可控，

可供金融業者財務管理及組合。為擴大發行

政府永續發展債券，提供多元債券標的，包

括：不同的期限、殖利率、條件等，供業者投

資。金管會已建立金管會、櫃買中心及財政部

三方聯繫機制，鼓勵各級政府發行永續發展

債券籌措公共建設經費；另針對潛在案源給

予個案輔導，擴大政府永續發展債券發行，作

為引導民間資金投入公共建設的重要管道。 

(三)推動公共建設證券化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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參酌亞洲地區已有之公共建設證券化案

例，鼓勵政府單位將目前具有穩定現金流之

公共建設進行證券化，增加公共建設相關金

融商品多元性，活化政府資金運用彈性，提供

金融保險業參與投資之機會。 

為落實「國家希望工程」之「創新經濟，智

慧國家」施政主軸規劃，推動引導資金投入國家

建設與產業發展，本會將會同相關部會落實推動

「兆元投資國家發展方案」，透過公私協力，擴大

引導民間資金投資國家建設，同時促進金融產業

發展。 

以上報告，敬請指教。並敬祝 

各位委員先進身體健康，萬事如意。謝謝大家！ 




